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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周凌如

湖南娄底的贺先生有过两段跨国婚

姻，两任妻子都是越南新娘。为此，他花了

15万元找婚介公司牵线，还曾赴越南相

亲。但贺先生的两段婚姻都没有好结局。

与第一任离婚后，第二任妻子离家之后再

也没有回来。一气之下，贺先生找到了婚

介公司，要求对方退钱。

近日，娄底中院二审审理了该案。

两段婚姻失败
男子起诉中介

2018年5月10日，38岁的贺先生找

到了娄底双峰县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中心

（以下称创世纪婚恋中心）做婚姻介绍，双

方签订了一份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约定服

务费15万元，其中包括了女方聘礼、女方

自办结婚酒席费、创世纪婚恋中心的服务

费、谢媒费等。

合同签订后，贺先生按约定向创世纪

婚恋中心支付定金5万元。同年5月，创

世纪婚恋中心老板娘匡某与贺先生一同前

往越南相亲，之后，贺先生付了余下的10

万元服务费。

在越南期间，匡某为贺先生介绍了一

名越南女子，双方登记结婚，但之后二人离

婚。之后，匡某又给贺先生介绍了一个越

南女子，找贺先生收取了5000元作为女方

的开支和车旅费。之后，贺先生和这名女

子进行了结婚登记。没想到，第二任妻子

在一次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

两段婚姻的接连失败，贺先生将创世

纪婚恋中心和匡某诉至双峰法院，要求对

方退还自己支付的婚姻介绍费。

中介需返还50%服务费

一审法院认为，涉外婚姻介绍属于国家

限制经营的项目，本案中的《婚姻介绍服务合

同》系创世纪婚恋中心超出其经营范围，违反

我国国家限制经营的规定与贺先生签订涉外

婚姻介绍合同，而且将婚姻商品化，有损社会

公德、不利于社会稳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创世纪婚恋中心明知国家禁止或限制

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仍与贺先生签订

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显然存在过错，应

承担一定的责任，考虑匡某为促成贺先生

婚姻支出费用属实，故酌定创世纪婚恋中

心返还贺先生支付的人民币155000元的

50%即77500元。

中介违规从事涉外婚姻

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创世纪婚恋中

心一方表示无法接受。该中心诉讼代理人

认为，中心依《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成功地

为贺先生找到合适的对象及办理结婚手

续，履行完了合同义务，并花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与财力。“我们只提供男女双方

的信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不属于买卖

婚姻。”

娄底中院审理认为，创世纪婚恋中心

违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违规收取的

费用中不仅仅包含介绍费，还包含女方的

聘礼、女方自办结婚酒席费等一切费用，有

损社会公共秩序，故一审认定案涉《婚姻介

绍服务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花15万娶越南新娘人财两空 男子起诉中介
法院：将婚姻商品化，服务合同无效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湖

7年前，嘉兴市南湖区发生了一起严

重的电动车交通事故，曾引发社会关

注。肇事者唐某某因不服刑事判决结

果，7年间多次上诉、申请再审，均被维

持原判。昨天，秀洲检察院对唐某某不

服法院生效裁判刑事申诉案进行公开听

证互联网直播。

2013年 7月，唐某某驾驶一辆电动

车，在嘉兴市南湖区一桥洞内从右侧超越

前方汪某某驾驶的电动车时，造成汪某某

倒地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

生后，唐某某驾车逃离现场。直至 5天

后，看到各种媒体报道及公安机关协查通

告，唐某某才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投

案。嘉兴市南湖区法院一审判决唐某某

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赔

偿汪某某家人各项损失共计 799225

元。一审判决后，唐某某不服判决上诉

至嘉兴中院，嘉兴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之后，唐某某又先后向嘉兴中院和浙江

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再审结果仍

然没有变化。一审、二审和两次再审均维

持原判后，唐某某于2019年年底向嘉兴

市检察院提出申诉，后被交由秀洲检察院

办理。

听证会上，唐某某对事故责任及逃逸

行为的认定提出异议。他认为，案发时

是汪某某在他超车成功后追尾才导致的

交通事故，汪某某自身至少应负主要责

任。同时他对公安机关提交的电动车补

充勘验材料真实性提出疑问，认为公安

机关勘验的电动车并非案发时他所骑的

那辆。而对于逃逸行为，他表示自己当

时是因为疼痛难忍才离开事故现场，并非

逃逸。

“在案的证据已经非常清楚，汪某某倒

地是因为唐某某超车后电动车尾部撞到汪

某某右侧把手，导致汪某某倒地受伤。而

唐某某在离开现场直到五天后投案，一直

没有报警也没有就医，实属逃逸。”

为确保公开公正，检察机关在听证会

现场重新对有关证据作了示证、质证、认

证，并听取第三方评议意见。

参与听证会的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5名听证员均表示，原判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秀洲

检察院将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

据，结合听证评议意见，依法作出复查结

论，并在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作出后十日

内送达申诉人。

（上接1版）

丧心病狂
竟把硫酸倒在10个月大
的外甥头上

邓新是萧山区某软管厂镀锌车间工

人，平时负责用硫酸清洗金属器件。案发

前一晚，邓新趁夜班时机，用饮料瓶从车间

地沟里装了半瓶硫酸。2006年8月7日中

午，邓新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硫酸来到赵五

家，不巧，赵五不在，却正好碰见丈母娘在

给赵五的儿子赵小五洗澡。

“我没考虑这么多，只想让他花点钱，

给他找点烦心事。”一心想着报复的邓新竟

把气撒到眼前这个仅10个月大的孩子身

上。他拧开瓶盖，把瓶中1/3的硫酸沿着

外甥赵小五的头部往下倒……也许是那瞬

间，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邓新害怕了，他

撒手将瓶子甩到地上，骑上自行车跑了。

“小孩的头、眼睛、脸还有身上都变成

了紫色，上面起了水泡。”据邻居金银花和

其男友回忆，听到隔壁的哭喊声，他们立马

冲到赵五家，“老太太抱着孩子，前胸、手臂

和大腿上也有烧伤。”水泥地上，被流出液

体腐蚀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白色，积水处正

冒着白烟。

“是硫酸！”邻居果断让老人报警并将

孩子送往省儿童医院救治，老人则被送往

浙医二院医治。2006年9月23日，被害人

赵小五因被硫酸大面积烧伤后继发败血

症、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邓新一路潜逃至江苏、安徽一

带。此后的10多年，因无法证明身份，他

一直过着四处流浪乞讨的生活。2019年

春节前夕，邓新胃病发作，回到老家江苏灌

云县母亲家中养病；同年2月6日，被当地

公安机关抓获。

2019年2月20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

区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萧山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5月1日，萧山

区检察院报送杭州市检察院审查决定。

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
提起公诉

虽然邓新一再强调其是“伤人”而非“杀

人”，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但承办检察官

桑涛在全面审查案卷材料后表示，邓新使用

硫酸工作多年，对硫酸的伤害性应有较清楚

的认知，但仍把硫酸倒向孩子最致命的头

部，更说明其主观上是预见到死亡后果可能

发生，并对这一后果持放任态度。

“在客观行为上，邓新泼硫酸的行为是

导致赵小五死亡的唯一原因，该行为与其

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案发时，赵小五全

身裸露正在洗澡，10个月大的婴儿身体各

部位、器官均在发育，尤其是皮肤非常稚

嫩，对腐蚀性极高的强硫酸没有任何抵抗

能力。赵小五被浇硫酸4小时后，全身共

计45%的皮肤被Ⅲ度烧伤，皮肤大部分缺

失，至死亡时全身呈焦炭样，面目全非。

2019年10月25日，杭州市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邓新提起公诉。

2019年11月29日，该案在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中，公诉人桑涛围

绕案件事实、证据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全面

阐述，并对案件的定性、法律适用及量刑发

表了意见。“被告人邓新采用特别残忍的方

法，残害无辜婴儿，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

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依

法应处极刑。被告人作案后，在外潜逃十

余年，被抓后虽有如实供述等情节，但鉴于

其作案手法残忍，悔罪态度一般，建议合议

庭对其不予从轻处罚。”

2019年12月9日，杭州中院依法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邓新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邓新不服，提出上诉。

罚当其罪！
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2020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邓新故意杀人上诉

一案。

二审庭审中，法庭对邓新故意杀人的

事实进行了调查，对一审认定的证据进行

了质证。

辩护人认为，邓新没有杀人故意，本案

应定故意伤害罪。被害人虽然是无辜的，

但被害人家属对激化矛盾有一定过错，不

宜判处邓新死刑立即执行，请求改判。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被告人的作案动机极为卑劣，作

案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对被害人

亲属未进行任何赔偿，认罪悔罪态度一

般。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5月29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

意见，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将邓新

死刑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检察官桑涛说，虽然从定罪上看，认定

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不会妨碍对邓新死刑

的判决，但是以故意杀人罪惩处，能够更加

准确评价邓新的行为以及社会危害性，真

正实现准确适用法律，罚当其罪。

（案中人物均系化名）

交通肇事者不服刑事判决上诉、申请再审 均被维持原判

检察院网络直播公开听证刑事申诉案


